价格先进集体价格综合处事迹

天津市发展改革委价格综合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天津价格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名副其实的“价格卫士”和“民生守护者”。先后十余次受到国家发展改革委书面通报表扬，并多次在全国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一、迎难而上，当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急先锋”。越是关键时刻，越是见初心；越是紧要关头，越能显本色。近年来紧急事件频发，价格综合处面对新冠疫情、海河“23·7”洪水等严峻考验迅速响应，积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疫情时第一时间启动应急程序，实施“菜篮子”商品和重要防疫物资价格监测日报制度，全体成员不分昼夜投入到物资保障之中；洪水期间每日分析全市及重点受灾区域市场供应及价格情况，强化走势研判及工作调度。在全国最早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多次修订机制文件，在提高标准、扩大保障范围、提高发放效率上下功夫。价格综合处以高度的政治担当织密民生保障网，在一次次考验中交出了暖心答卷。

二、深耕细作，做好农产品成本调查“分析师”。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作为连接农业生产与政策制定的桥梁，价格综合处扎实开展农产品成本调查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天津市农产品成本调查工作给予高度肯定。2025年为天津市争取中央财政农产品成本调查经费增量位列直辖市第一。积极推动农产品成本调查提质增点扩面，提高调查样本量、覆盖面和代表性；在高质量完成国家调查任务的同时，自主增加调查品种，为政府制定农产品价格、补贴政策提供数据支持；积极开展构建农产品成本调查指标体系基础研究，为全国农产品成本调查工作的调整完善提供理论依据。价格综合处深刻认识农产品成本调查工作的重要性，筑牢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

三、未雨绸缪，织密价格监测预警“信息网”。价格监测是市场调控的“前哨”，价格综合处着力构建覆盖全面、反应灵敏、数据准确的价格监测体系。承担了31项价格监测任务，541个监测项目，年审核上报数据超过135万条次，已连续1900余天坚持对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开展日监测日报告，及时准确向市主要领导报告重要民生商品价格情况；建立“天津价格监测系统”，将监测预警关口前移，与农业、商务部门合作开发“菜篮子”产品监测预警服务平台，覆盖全链条价格和产供销存全要素信息；结合新变化提出价格调控建议，三篇调研报告分获全国价格监测系统重点问题研究一、二、三等奖。

四、精打细算，把好重要商品服务定价“成本关”。作为政府定价的“第一道关口”，价格综合处严格履行成本监审职责，当好公共利益的“看门人”。结合天津成本监审工作实践经验，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修改完善城镇供水、集中供热定价等成本监审企业基本情况调查表和成本监审核定表模板。近年来先后在输配电、进口液化天然气、教育、城镇供水、城镇供热等多领域开展成本监审，为科学定价提供重要决策依据。

天津市发展改革委价格综合处以“着眼长远计，重器不居功”的境界和担当，在价格调控、农产品成本调查、价格监测、成本监审等领域砥砺为民、开拓进取，以实干笃行铸就天津价格工作卓越标杆。
